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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海仲裁裁决对《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的错误解释

高圣惕１

（１．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２２８）

摘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字有意模糊，中菲南海仲裁案《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竟
给出解释。 几位负有盛名的国际法学者研究发现这些解释背离国家实践。 本文使用《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关于条约解释原则进行评价。 笔者认为，就用语的通常意义而言，仲裁庭

忽略待解释条款第一个字（ ｒｏｃｋｓ，即复数“岩礁”）及第二个字（ｗｈｉｃｈ）的含义。 就上下文而言，
仲裁庭对于第 １２１（２）条前七个字视而不见。 就条约解释学而言，仲裁庭使用无足轻重的材料

来寻求“目的及宗旨”；就“立法准备文件”而言，仲裁庭也选取无关紧要的材料。 藉此，《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谈判时未被采纳的特定提案遂能复活为被解释后的条文内涵。 显然，仲裁庭对

于第 １２１（３）条的解释明显违反诸项条约解释原则，未来难以被公约缔约国遵循。
关键词：中菲南海仲裁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岛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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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国际法学会著：《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 页。

一、引　 言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菲律宾援引《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 ２８７ 条和附件

七的规定，单方面将中菲在南海有关领土和海

洋划界的争议拆解包装为若干《公约》解释或适

用问题提起仲裁（以下简称中菲南海仲裁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政府明确拒绝菲律宾的

仲裁请求。 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仲裁庭

不顾对中菲有关争议明显没有管辖权的事实，
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执意推进仲裁，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决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以下简

称《管辖权裁决》），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就实

体问题以及剩余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作出裁

决 （ Ａｗａｒ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以下简称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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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菲南海仲裁案《７ 月 １２ 日裁决》①，对《公
约》②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字有意模糊，其解释极具

争议。 就此条文，③先前国际司法判决均避免解

释。④ 中国拒绝承认本仲裁案及裁决的合法

性。⑤ 短短两年之内，来自日本、⑥德国、⑦奥地

利、⑧新西兰⑨及海峡两岸的知名国际法学者

纷纷指出这个裁决偏离国家实践的问题。
“《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的适用，牵涉到国际

海底区域的范围，即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范

围，牵涉到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具备普遍性

质的重要议题。”着眼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仲
裁庭对此条文的解释有深远影响，值得深究。
作为仲裁庭解释本条文的规范，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 条，也是本文探讨裁决正确

与否的标准。 本文使用四位英国籍条约法权威

学者的著作以了解条约解释原则，批判《７ 月 １２
日裁决》对条约解释原则的违反。

本文聚焦《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六章对第 １２１
（３）条的“解释”，不涉及条文的“适用”，不讨

论仲裁庭对于《公约》第 １３ 条（关于低潮高地）
的解释及适用。

二、仲裁庭对于《公约》
第 １２１（３）条的“解释”

《公约》第 １２１ 条的条文如下：
“岛屿制度：
１．岛屿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

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２．除第 ３ 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

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

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
３．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

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关于第 １２１（３）条的含义，《７ 月 １２ 日裁决》

第六章如此“解释”：“就《公约》的用语而言，在
低潮时四面环水并高于水面但在高潮时没入水

中的地形（ ｆｅａｔｕｒｅ），称为‘低潮高地’。 在高潮

时高于水面的地形，统称‘岛屿（ ｉｓｌａｎｄｓ）’。 然

而，岛屿能产生海域的权利则依赖《公约》第 １２１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菲南海仲裁案的《管辖权裁决》与《７ 月 １２ 日裁决》、菲
国提供的起诉状及其他书面论点、庭审会的逐字稿，均可在常设仲

裁法院（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ＣＡ）的官网下载，案号为

２０１３－１９。 详情请参考 ｈｔｔｐｓ： ／ ／ ｐｃａ－ｃｐａ．ｏｒｇ ／ ｅｎ ／ ｃａｓｅｓ ／ ７ ／ 。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８－５５３ 段。
《公约》的英文文本，参见：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ｔｅｘｔｓ ／ ｕｎｃｌｏｓ ／ ＵＮＣＬＯＳ － ＴＯＣ．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２０１８－０５－２５．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４ 段。
在《７ 月 １２ 日裁决》公布当天，中国外交部即发布了声

明。 参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
ｎ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２，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ｅｎｇ ／ ｚｘｘｘ＿６６２８０５ ／ ｔ１３７９４９２．ｓｈｔｍｌ．

日本学者田中（Ｔａｎａｋａ）主张：仲裁庭的解释没有国家实
践的支持。 法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委内瑞拉、荷兰、日本的实践
都跟仲裁庭的解释不同。 参见 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３－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７３－３７４。

Ｓｔｅｆａｎ Ｔａｌｍ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Ｂｏｎ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４， ２０１８， ｐｐ． ８１－８７，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３１８００３７。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ａｆｎｅ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
ｗａｒｄ： Ｉｔｕ Ａｂ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３４，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０－１３．

Ｊｏａｎｎａ Ｍｏｓｓｏｐ，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Ｖｏｌ．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
ｐｅｒｓ．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３１２３３１３， ｐｐ．２６５－２９１．

Ｙａｎｎ－Ｈｕｅｉ Ｓｏｎｇ（宋燕辉）， “Ｔｈｅ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 ３ ）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５１－２５５．中国国际法学会也召
集数十位国际法学者共同撰写出一本批驳南海仲裁裁决的论文，质
疑仲裁裁决对于第 １２１（３） 条的解释偏离国家实践，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５３７－５４２．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５７ 段。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议定于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生效于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１１５５， ｐ．
３３１， ｈｔｔｐ： ／ ／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 ／ ｉｌｃ ／ ｔｅｘｔｓ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１
＿１＿１９６９．ｐｄｆ。

著作分别是： １）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２） Ｓｉｒ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３ ）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４） Ｌｏｒｄ ＭｃＮａｉ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０－１３１、１７５－１８６、１９５－
２３２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３９７－４０７、５５４－６４８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６ 章第 Ｂ 节，第 ２８１－３８４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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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适用，以及岛屿①是否有能力“维持人类居

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而定。 在本章中，仲裁

庭将满足第 １２１（１）条定义的岛屿，统称为‘高
潮高地（ ｈｉｇｈ⁃ｔｉｄ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② 仲裁庭用‘岩礁

（ｒｏｃｋｓ）’代表③“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

经济生活的”高潮高地。 依据第 １２１（３）条，这类

高潮高地不具备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的资

格。 “不是岩礁且根据第 １２１（２）条与其他陆地领

土享有《公约》规定的同样权利的高潮地形，仲裁

庭采用‘完全资格岛屿’（ｆｕｌｌｙ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这
一词。 因此‘岩礁’和‘完全资格岛屿’是较广泛

一类‘高潮地形’的分类。 最后，仲裁庭将甚至在

低潮时也完全没入水中的地形称为‘水下地形’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④

这个论述有三大重点：（１）仲裁庭使用“高
潮高地”统称满足第 １２１（１）条“岛屿”定义的地

形，“高潮高地”等于“岛屿”。 每个高潮高地须

经第 １２１（３）条的测试，才知该地形是否享有专

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高潮高地分两类：“岩礁”
和“完全资格岛屿”。 （２） “岩礁” 即依第 １２１
（３）条“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的”高潮高地（或岛屿）。 “岩礁”遂无专属经济

区及大陆架。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３ 段说：“相
关地形在其自然形态下是否有能力维持人类居

住或经济生活？ 如果不能，它就是岩礁。” （３）
“完全资格岛屿”指非属“岩礁”的“高潮高地”，
且无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一个高潮高地要成

为“完全资格岛屿”，不能满足第 １２１（３）条的任

一条件。

三、仲裁庭如何“解释”《公约》
第 １２１（３）条？

　 　 仲裁庭“解释”《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的过程

共五大步骤：（１）条文“用语”（ｔｈｅ ｔｅｘｔ）；（２）“上
下文”与《公约》的“目的与宗旨”；（３）该条文的

谈判准备工作文件（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４）
对于本条文解释的结论；（５）履行本条文国家实

践的相关性。⑤

３．１　 第 １２１（２）条：消失的“上下文”

在整个“解释”过程中，仲裁庭轻忽第 １２１
（２）条。 当仲裁庭进行步骤二时，也就是“上下

文及目的与宗旨”时，对第 １２１（２）条的前七个

字毫无理由地视而不见。 在第二个步骤共 １４
段的篇幅中，只有 ５ 段讨论“上下文”。 其中 ２
段讨论第 １３ 条， １ 段讨论第 １２１（１）条当中的

“自然形成”的意义。 在仲裁庭使用 ７５ 段处理

五大步骤的情况下，⑥只用 ５ 段讨论“上下文”，
显然失衡。⑦

从《公约》（英文版）第 １２１ 条的结构来看，
作为原则的第 １２１（２）条的前七个字（ ｅｘｃｅｐｔ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３，即“除第 ３ 款另有规

定外”）将第 １２１（３）条定性为例外，显见这七

个字的重要性。 作为第 １２１ （ ３） 条的 “上下

文”，这七个字岂容忽略？ 换言之，忽略这七个

字，即能便利仲裁庭将第 １２１（３）条的主词（复
数“岩礁”，“ ｒｏｃｋｓ”）与第 １２１（１）—（２）条的主

词（单数“岛屿”，“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等而视之。⑧

３．２　 使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以前的谈判

立场来界定目的与宗旨

　 　 就条约解释学而言，“目的与宗旨”在于“确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但是，第 １２１（ ３） 条第一个字是复数岩礁（ ｒｏｃｋｓ），而非

“岛屿”。 ———笔者注。
但是，《公约》中并没有“高潮高地”这个词。 ———笔者

注。
但是，第 １２１（３）条的反面解释，是“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

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复数）岩礁，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
笔者注。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２８０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３－５５３ 段。 本文限于篇幅，不讨

论第 ５ 部分（履行本条文的国家实践之相关性）。
依次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０７－５２０ 段；第 ５０７－５１１

段；第 ５０８－５０９ 段；第 ５１０ 段；第 ４７８－５５３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０７－５１１ 段。 奥地利国际法学者哈

夫纳（Ｈａｆｎｅｒ）指出，《公约》还有其他很多条文提到“岛屿”，这些

条文应该被仲裁庭当成上下文来检视，因为同一个字在同一个条

约当中的不同条文出现，应该具备相同的意义。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ａｆｎｅ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ｗａｒｄ： Ｉｔｕ Ａｂ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ｉｐ⁃
ｐｅｒ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４， ２０１６， ｐ． ８．

见本论文三之 ３．４（２）节。

mikeg
StrikeOut



第 １２ 期　 高圣惕：论南海仲裁裁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的错误解释

认”条文的“用语”放在“上下文”当中得到的解

释。①仲裁庭使用 ９ 段来探寻专属经济区的目的

与宗旨，作为解释第 １２１（３）条时应考量的目的

与宗旨。 于是，第 １２１ （３） 条当中的 “人类居

住”②及“本身的经济生活”③两个词便被专属经

济区的目的及宗旨所限制。 这里产生几个

问题：
（１）除了“人类居住”及“本身的经济生活”

之外，第 １２１（３）条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用语有

待解释，亦需透过探寻“目的及宗旨”加以确认。
例如第 １２１（３）条第一个字———复数的“岩礁”
（ｒｏｃｋｓ）与第 １２１（１）—（２）条当中单数“岛屿”
（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不同，仲裁庭却把两者等而视之，用
“高潮高地”统称。 如此关键判断，却不寻求“目
的及宗旨”确认，令人遗憾。④

（２）仲裁庭使用下列五类材料定义专属经

济区的目的及宗旨：①《公约》的历史；②在第三

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不同区域国家对于扩

张沿岸国海域管辖权的声明及宣言；③ 开发中

国家的沿岸国在海底委员会（ ｔｈｅ Ｓｅａｂｅｄ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发言记

录，以及特别依赖渔业的特定已开发国家的立

场；④《公约》的前言；⑤个别国家在《公约》谈

判时的声明。⑤

其实，就这五类材料而言，条约解释学大师

仅重视第四类资料，即《公约》的前言。⑥ 专属经

济区制度固然有助界定第 １２１（３）条之目的及宗

旨，但要发掘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真正含义，仍须

先在《公约》锁定特定条文，研究其用语的通常

意义、上下文及其目的与宗旨。
即便前述五类材料系为界定专属经济区制

度，便于确定第 １２１（３）条解释的目的及宗旨，这
些资料还有问题。 这些资料并非《公约》专属经

济区制度的任何条文，亦非专属经济区制度的

上下文，更算不上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目的及宗

旨。 最关键的是，除了《公约》前言外，其他四类

材料均非《公约》的条文。 上述材料系用以限缩

或阐述“人类居住”一词的含义，仲裁庭认为，
“为制衡专属经济区制度带来的管辖权扩张，第
１２１（３）条可避免这种扩张走向过度。 这个条文

能避免很小的地形很不公平、很不衡平地产生

巨大的海域权利与海域面积，这种海域权利并

非为了造福该地形上居住的人们，而是为了让

（可能地处遥远的）国家获得一笔横财，只要那

个国家对这个很小的地形主张领土主权。 在这

个背景下，第 １２１（３）条的意义，应该是强化，而
非削弱专属经济区制度与第 １２１（３）条个别的

目的。”⑦

就仲裁庭而言，欲达此目的，最好的做法是

承认“人类居住”的标准跟沿岸国的人民彼此的

关联，专属经济区所蕴含的天然资源其实就是

为了这些人民的利益才维护的。 ……其实，海
上地形若是没有人类居住（或一个经济生活），
这个存在于海上地形跟沿岸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就变得淡薄了。⑧

笔者认为，解释“人类居住”时，考量其目的

与宗旨没错，但不该忽视其“上下文”（即“不能

维持”）。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的含义，是无能

力维持人居，而非该地形无人居住。 仲裁庭引

进上述材料与秘鲁、新加坡、哥伦比亚⑨代表的

声明，朝“有无人类居住”的标准拉进，却与待解

释的条文文字（“不能维持”）渐行渐远。 然而，
仲裁庭是个司法机构，而非立法机构，岂能修改

《公约》？ 仲裁庭在本案打着解释的招牌，提升

立法会议中不被采纳的提议至“目的及宗旨”之
位阶，让这些建议复活，并且融入第 １２１（３）条成

７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Ｓｅ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８８；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３０－１３１。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２、５１７、５２０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２ 段。
参见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 １３０。
依次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３ 段；第 ５１４ 段；第 ５１５

段，注脚 ５４３；第 ５１５ 段；第 ５１８－５１９ 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９４－１９７；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１８， １３４．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６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７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１８—５１９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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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涵，再透过忽略上下文①及关键条文用语，②

第 １２１（３）条便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到修改。③

此处的问题何在？ 就条约解释学来说，这
是使用“目的及宗旨”凌驾于待解释的条文文字

之上。④ 即便是合格的“目的及宗旨”，都不能超

越待解释的条文文字（“不能维持”）。 更何况

被仲裁庭发掘的所谓“目的及宗旨”根本不合

格，却能取代待解释的文字，这是大胆违法。

３．３　 无用的谈判“准备工作文件”（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用 １０ 页讨论第 １２１（３）条
当初立法准备文件（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用来

探寻这个条款的制定目的。 仲裁庭回顾 １２ 项

材料：①１９２３ 年大英帝国成员召开协调海洋政

策的帝国会议记录；②１９３０ 年英国在国际联盟

的国际法法典化会议的提案，以及其他国家在

会中的提案；③１９５６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ＩＬＣ）对于海洋法的决议以及 １９５４ 年英国在该

委员会的提案；④一个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指

定的条约草案修正版，后来成为 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 １０ 条；⑤在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召开前，马尔他大使帕尔多（Ａｒｖｉｄ
Ｐａｒｄｏ）在 １９７１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开会的声明；
⑥１９７２—１９７３ 年海底委员会开会时某些国家的

立场；⑦１９７４ 年罗马尼亚代表在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中的立场；⑧１９７４ 年新加坡代表在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立场；⑨１９７４ 年英

国与墨西哥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二委

员会中的立场；⑩１９７５ 年非正式单一协商文件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ｅｘｔ），但是没有谈判

记录；日本、希腊、英国意图删除非正式单一

协商文件中关于岩礁的例外条款，以及反对这

种做法的国家的立场；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

法会议最后会议中丹麦及哥伦比亚等国推动删

除后来成为第 １２１（３）条的例外规定但功败垂成

的记录。⑤

基于下述理由，前述 １２ 项材料就条约解释

学而言，不构成“准备工作文件”。 事实上，第
１２１（３）条根本不存在“准备工作文件”。 不仅英

国权威专家奥斯特（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如是说⑥，仲
裁庭也承认。⑦ 然而，哪种材料才算“准备工作

文件”？
奥斯特主张：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并未定

义“准备工作文件”。 但是，一般了解的“准备工

作文件”包含书面文件，如条约的诸项草案、会
议记录、专家顾问在法典化会议中的解释性声

明、条约起草会议主席对于草案的解释性声明

且未受质疑者、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条

文草案的逐条释义……由独立且具专业的秘书

为了会议准备的记录摘要，如联合国的秘书处

的记录。 这类材料比未经认可而发表的会议主

办国或参与国提出的会议记录更有分量。⑧

条约解释的权威学者加德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
ｎｅｒ）对于“准备工作文件”的滥用也提出警告：很
明显的，……当条约解释成为问题时，一成不变

的做法是检视“准备工作文件”。 然而，对于这种

文件做出判断之前，做法必须更为克制，否则条

约缔约国的同意会被出现在条约文字议定前的

不完整的提案交换及辩论主张的内容所取代。⑨

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起草时，联合国国

际法委员会的报告人也提出警告，这个警告被

加德纳引述：今天，被大家普遍承认的是：使用

“准备工作文件”作为条约解释的方法时需要小

心。 条约、条约的附件或是跟条约议定有关的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见本论文三之 ３．１ 节。
见本论文三之 ３．４ 之（１）－（２）节。
中国国际法学会召集的国际法专家也有相同的结论。 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２， ２０１８， ｐｐ．５３２－５３３．

加德纳（Ｇａｒｄｉｎｅｒ）检视过司法判决后，做出结论：“目的

及宗旨”不能凌驾于待解释的条约文字之上。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
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９７－
１９８。

依次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２１８－２２７ 页；第 ５２２ 段；第
５２３ 段；第 ５２４ 段；第 ５２５ 段；第 ５２６ 段；第 ５２７ 段；第 ５２８ 段；第 ５２９
段；第 ５３０ 段；第 ５３１ 段；第 ５３２ 段；第 ５３３ 段。

参见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１９８．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３１ 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９７－１９８．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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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外的材料并非准确的解释方法。 它们只

是证据，这类证据必须跟其他证明缔约国意思

的相关证据衡量其轻重，其说服力有赖于在何

种程度之下它们可以提供证据，以证明缔约国

对于条约用语意义的普遍了解。 在缺乏证据证

明个别缔约国在谈判时提出的声明受到其他国

家认同时，这种个别声明的价值很低。①

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仲裁庭提出的材料难

以满足“准备工作文件”的条件。 即便满足，也
不具备太高的价值。 就 １９２３ 年到 １９５８ 年的材

料而言，顶多可以协助解释 １９５８ 年日内瓦领海

及毗连区公约，可惜该公约没有本案待解释的

第 １２１（３）条。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７４ 年的材料，是个

别国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或是开

会时提出的立场。 １９７５ 年非正式单一协商文件

没有谈判记录。 剩余的材料，都是最后未被非

正式单一协商文件采纳的个别立场。
仲裁庭承认第 １２１（３）条的“准备工作文

件”不是很好的指引。② 仲裁庭基于不完美的

“准备工作文件”，却能作出下列结论：第 １２１
（３）条是个限制条款。 它创造两个条件，使得高

潮高地无法产生巨大的海域权利。 这两个条件

的目的与宗旨，是避免侵犯保留给人类共同继

承的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也避免造成沿岸国

海域空间的不衡平分配。 这种对于第 １２１（３）条
的目的及宗旨的了解，符合《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０９－４２２ 段菲国的立场，也符合第 ４５１－４５８ 段中

国的立场。③

问题出现了：①第 １２１（３）条是例外，第 １２１
（２）条是原则。 因此，第 １２１（３）条当中的条件，
旨在限制例外规定而非原则规定。 ②第 １２１（３）
条的 两 个 条 件， 要 限 制 的 是 “ 复 数 岩 礁

（ｒｏｃｋｓ）”，而非不存在于《公约》之中的“高潮高

地”。 ③中国根本没有同意上述结论。 ④“准备

工作文件”不该凌驾于条文文字之上，遑论穿凿

附会、不够分量的“准备工作文件”。④

３．４　 第 １２１（３）条的“用语”（ ｔｈｅ ｔｅｘｔ）

仲裁庭如何处理第 １２１（３）条的“用语”？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１）条规定：条约应

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

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⑤换言之，解释条

约时，待解释的条款字字皆重要。 但在本案并

非如此。
（１）被仲裁庭忽略的“用语”
第 １２１（３）条的英文文本是：“Ｒｏｃ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ｈａ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中文文本是：“不能维持人类

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

经济区或大陆架。”仲裁庭遂解释以下用语：一、
复数“岩礁” （ ｒｏｃｋｓ）；二、“不能” （ ｃａｎｎｏｔ）；三、
“维持”（ｓｕｓｔａｉｎ）；四、“人类居住” （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
ｔａｔｉｏｎ）；五、“或”（ｏｒ）；六、“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⑥ 但是，英文文本

第二个字“ｗｈｉｃｈ”，也就是中文文本第二个“的”
字，仲裁庭竟视而不见。 这个字很关键，因为它

率领着两个足以让复数岛礁失去产生专属经济

区及大陆架资格的条件。 若是做反面解释，⑦不

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复数岩礁，则有权产生专属

经济区及大陆架。 也就是说，某些复数岩礁可

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⑧

在本案，仲裁庭却说：“岩礁”代表不能维持人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Ｗａｌｄｏｃｋ，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ＬＣ， Ｖｏｌ ＩＩ， １９６４， ｐ． ５８， ｐａｒａ ２１． 转引自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８， ｐ． ３０７． Ｓｅｅ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 １４２； ＭｃＮａｉ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４２３．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３４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２２３、５３５ 段。
参见 ＭｃＮａｉｒ，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ｐ．４１４．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１）条。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ｔｓ ｏｂ⁃
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

依次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９－４８２ 段；第 ４８３－４８４
段；第 ４８５－４８７ 段；第 ４８８－４９２ 段；第 ４９３－４９７ 段；第 ４９８－５０３ 段。

参见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 ２００．

参见 Ｓｔｅｆａｎ Ｔａｌｍ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ｃｋ ／ Ｈａｒｔ ／ Ｎｏｍｏｓ， 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ｐａｒａ． ３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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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keOut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高潮高地或岛屿。①

这表示，任何“岩礁”都不可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及

大陆架。 仲裁庭有曰：“相关地形在其自然形态下

是否有能力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 如果不能，
它就是岩礁。”②易言之，第 １２１（３）条被仲裁庭解释

成“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一

个高潮高地，称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

架。”③可见“的（ｗｈｉｃｈ）”这个字存在与否，涉及条

文结构的变更，岂能不慎？
（２）复数“岩礁（ｒｏｃｋｓ）”
菲国认定第 １２１（３）条第一个字（复数“岩

礁”－ｒｏｃｋｓ）跟第 １２１（１）—（２）条里的单数“岛
屿”（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意义相同。④ 仲裁庭的做法更为

高超，是使用“高潮高地”统称满足第 １２１（１）条
条件的海上地形（岛屿），再拿“高潮高地”替代

第 １２１（３）条第一个字（复数岩礁，ｒｏｃｋｓ）。⑤ “复
数岩礁”跟“单数岛屿”之差别遂消弭于无形。
即便如此，仲裁庭还是辩称：“在第 １２１ 条里，岩
礁是岛屿的子项目”。⑥

为了自圆其说，仲裁庭将“复数岩礁”的范

围扩大到跟“岛屿”几乎相同。⑦ 仲裁庭先问是

否第 １２１（３）条的用语“复数岩礁”必须满足地

质或地形地形的标准？⑧ 仲裁庭的答案是否定

的，因为“岩礁（ ｒｏｃｋ）”的通常意义并未严格限

制于此。⑨

接着，仲裁庭顺着菲国的思路：任何相反的

解释，而将地质的标准强加在第 １２１（３）条中，将
产生荒谬的结果。 在第 １２１ 条中，岩礁是岛屿的

子项目。 岛屿被定义为“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没有任何地质或地形地貌的条件。 将地质的条

件引进第 １２１（３）条，代表着任何由海砂、泥巴、碎
石或珊瑚构成的高潮高地，不管其他的特征为

何，皆可产生延伸的海域权利，即便它们不能支

持人类居住或自身的经济生活。

去除第 １２１（３）条的复数“岩礁”（ｒｏｃｋｓ）的地

质或地形限制条件后，“岩礁”跟第 １２１（１）—（２）
条中的单数“岛屿”的范围趋近一致。 若是论证

的过程合理，结论或许合理。 然而，仲裁庭所举

例子（海砂、泥巴、碎石构成的高潮高地）却难以

置放在海洋环境中想象。 试问：海砂、泥巴、碎石

构成的高潮高地可能在海浪侵袭下持续突出水

面吗？ 能持续几天？ 这种“高潮高地”可以满足

第 １２１（１）条的条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吗？
若是海砂、泥巴、碎石构成的高潮高地不能满足

“岛屿”的条件，它们就丧失产生海域的资格，根
本不算第 １２１（１）条中的“岛屿”，岂能将其放在

“岛屿”的子项目“岩礁”里讨论？

真正该问的是：复数“岩礁”的通常意义，放
在上下文中来看是什么？ 根据牛津英语字典，
“岩礁”的定义是“地壳坚硬的石头部分（ ｓｏｌｉｄ
ｓｔｏｎ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ｃｒｕｓｔ）”或“由地球表面或

由海洋突出的一群岩石（ｍａｓ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ａ）”。

因此，第 １２１（３）条的复数“岩礁”应该解释成为

一群地壳坚硬的石头部分，高潮的时候突出海

面。 考量到第 １２１（２）条的前七个字，作为上下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２８０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３ 段。
英国的条约法权威学者辛克莱（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对枉顾文义的

解释曾提出警告。 参见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 １１５。
奥地利学者哈夫纳不认同仲裁庭的解释，理由是来自于俄文版的

条款文本。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ａｆｎｅｒ，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ｗａｒｄ： Ｉｔｕ Ａｂ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４， ２０１６， ｐ． ６．

参见菲律宾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０ 日提交的诉状（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请仔细比对菲国使用的字眼，见第 ５．２６、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６、５．３７、５．
３９、５．４４、５．４６、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２、５．５６ 段。

参见本论文第二节。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１ 段。 另参见 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３－４， ２０１７， ｐ．３６７．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９－４８２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７９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０、５４０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１、５４０ 段。 特别注意第 ５４０ 段，仲

裁庭使用单数的岩礁，这是不符合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字的。 学者贾

耶华顿（ Ｊａｙｅｗａｒｄｅｎｅ）认为地质因素构成区别海上地形的基础。
参见 Ｊａｙｅｗａｒｄｅ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Ｍａｒｔｉ⁃
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０， ｐ．６．

参见 Ｉａｎ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Ｔｈｅ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
ｔｉｅ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 １９８４， ｐｐ． １１９－１２０。 仲

裁庭的解释，违反常识，不合逻辑。 睁眼说瞎话的解释，还可能违

反诚信原则。
Ａ．Ｓ． Ｈｏｒｎｂｙ （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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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复数的“岩礁”应被了解为岛屿的一种（而非

全部），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

成的陆地区域，为一群地壳坚硬的石头部分。
简而言之，作为例外条款第 １２１（３）条的第一个

字，复数“岩礁”应被解释为“岛屿的一类”，范
围只可能小于（而不可能等于）“岛屿”。

（３）“不能（ｃａｎｎｏｔ）”
仲裁庭指出，第 １２１（３）条的“不能”，指能

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相关地形在其自然形态下是否

有能力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 如果不能，
它就是岩礁。”①仲裁庭还提到一个地形的法律

地位，取决于其“自然的能力”。 为增加维持人

类居住或本身的经济生活的能力而由外来的增

添或改善作为，不予考虑。②

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其一，“不得存在

外来的增添或改善作为”，这个条件不存在于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字。 其二，这个条件系于 １９２３ 年

的帝国会议提出，③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因而

未能成为条约的一部分。
仲裁庭又说：人类居住的历史证据以及过

去的经济生活，与对一个地形的能力的判断有

关。 倘若一个海上地形临近于人居的大陆，却
从未有人居住，或从未维持自身的经济生活，这
可解释成该地形不能维持人居。④ 可见，仲裁庭

接受菲国的论点。⑤

笔者认为，要判断一个海上地形是否有能力

维持人类居住或是维持本身的经济生活，最好的

办法是实地调研。 历史证据很难彻底发掘出来，
在一方缺席的审判当中，提交的历史证据更不可

能两面俱陈。 再者，主权国家有权禁止其人民前

往辖下海岛岩礁居住，不论物产如何富饶，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⑥ 因此，缺乏人类居住的片面

历史证据，难以证明一群岩礁就集体而论，不具

备维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经济生活的能力。
（４）“维持（ｓｕｓｔａｉｎ）”
仲裁庭认为“维持”有三层意涵：①提供生

活必需品的概念。 ②时间的概念，须能长期持

续提供必需品。 ③品质的概念，提供的生活必

需品，需满足最起码的适当水准。 就经济生活

而言，“维持”指长时间提供一种不赔本、可持续

的经济活动。⑦

笔者认为，前述第三个含义显然违反《公

约》的前言，即“适当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ｄｕｅ
ｒｅｇ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Ｓｔａｔｅｓ）。⑧ 这段

话，可视为《公约》的目的及宗旨。 值得注意的

是，“维持”的客体是“人类居住”。 地球上的人

类，分为不同民族在天差地别的自然环境下生

存。 大英帝国殖民时期，派遣许多平民移民印

度，许多妇女孩童因为水土不服而夭亡。⑨ 但这

样的环境无碍当地印度人的健康存活。 这说明

“满足最起码的适当水准”的条件，背离现实、窒
碍难行、有种族歧视之嫌且违反《公约》的目的

及宗旨。
（５）“人类居住（ｈｕｍａ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指出，“人类居住”一词的

通常意义是，“在一个地方居住的行为；居民的

占领行为”或是“定居”。 “居住”的意思是“停
留、居留、把一个地方当成住所而占据、在一个

地区永久居住或习惯性居住等”。 一小群人停

留在一个海上地形，该地形不构成永久的或习

惯性的住所，因此不符合“居住”的定义。 “居
住”的意思是：人民非过渡性、非过境性的停留，
这些人民是自愿选择在该地形上永久居住。
“居住”的另一个意思，是在一个地形上存在一

群人作为共同体而存在。 虽然第 １２１（３）条里

没有规定人数的下限。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３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４１ 段。 日本学者田中不以为然。

参见 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 ３ ）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３－
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３６８－３６９．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２２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４、５４９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１３ 段。
这种国家主权行为，依据《公约》前言，应予尊重。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７ 段。
参见《公约》前言。
Ｊｅｒｅｍｙ Ｐａｘｍａｎ， ＢＢＣ Ｅｍｐｉｒｅ Ｅｐｉｓｏｄｅ ２ －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ＪＪｇ８ＭＸ５ＱＳｔｃ， ｗ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ｔ １９：２０ － ２１：３０，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
２０１８－０５－２５．

依次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８ 段；第 ４８９ 段；第 ４９１
段；第 ５４２、５４４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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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严重偏离法律和现实。 首先，海域

权利的产生，不是因为存在一个满足第 １２１（１）条
条件的海上地形，而是因为国家对该地形的领土

主权主张。① 除非仲裁庭造法，否则就法而言，平
民百姓的意愿与该地形是否有权产生海域权利

无关。 其次，主权国家有权派遣或禁止平民百姓

前往辖下的海上地形居住。 平民百姓因为战乱

去特定岛屿避难甚至久居，也未必心甘情愿。②

换言之，将平民百姓所谓定居久居一地的“意愿”
与海上地形产生海域权利的资格连接，难以客观

圆满地判断。 再次，第 １２１（３）条文字的反面解

释：复数的（一群的）岩礁能集体地维持人类居住

（或能维持自身的经济生活）者，就能产生专属经

济区及大陆架。③ 条文不问人民“为何”来到这组

岩礁定居，显见仲裁庭造法的企图。 最后，第 １２１
（３）条没有提供数字的下限，作为满足“最少人类

居住”的条件。 仲裁庭还创造“一个人类共同体”
的门槛概念，这些条件恣意模糊、难以适用，将制造

更多问题。
（６）“或（ｏｒ）”
仲裁庭认为，第 １２１（３）条的“或”字表示：

一个地形若是可以维持人类居住，或是可以维

持本身的经济生活，都有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及

大陆架。 这里的问题是，仲裁庭再度忽视第 １２１
（３）条第一个字，是“复数”岩礁（ｒｏｃｋｓ）。④

（７） “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仲裁庭认为，“经济”这个字的通常意义是

“关于一个人类社群的物质资源的发展与规

范”，可能涉及一种货品或服务的生产、销售、购
买、或交换的程序。 “生活”这个字意味着单纯

存在资源是不够的，必须有某些程度的当地人

类活动来开采、发展、分配这些资源。 “经济生

活”必须跟“维持”这个字一起解释。 因此，一次

性的交易或是短期的经济冒险都不构成经济生

活。 “其本身的”指一个地形（或是一组相关的

地形）必须具备支持独立经济生活的能力，不需

要依赖大幅度外来资源的挹注，不能仅是支持

采掘性的活动，也不能没有当地人民的参与。
纯属采掘性的经济活动，利益不归属该地形，或

利益不归属该地形上的居民，就不能构成地形

自身的经济生活。⑤

笔者认为，前述的条件，所谓“不能依赖外来

资源的挹注”以及所谓“纯属采掘性的经济活动，
利益不归属与该地形或当地的人民”等消极条件，
偏离现实、小看人类的智慧。 这样的附加条件在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字上找不到支持，也难以适用。 经济

生活涉及交换或买卖货品、资源或劳务。 人们总是

拿他们所处环境现有的东西，去换取周围不存在的

物资或服务。 鸟粪（磷矿）当然会被采掘，可用来

交换资金。 资金可用来购买精密机器设备，或是聘

请高科技人才提供服务。 外来人才可使用高科技

的机器设备发现当地人们探寻不到的、比鸟粪更可

持续的天然资源，比如说石油、天然气、风力资源、
海流资源、太阳能资源等等。

四、结　 论

本文检视仲裁庭解释《公约》第 １２１（３）条

的过程，不断发现违背条约解释原则的作为。
关于第 １２１ 条的结构，仲裁庭的认知是任何岩

礁（ｒｏｃｋ）都没有能力支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经

济生活，都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⑥ 然

而，根据第 １２１（３）条的反面解释，复数岩礁，有
能力支持人类居住或本身的经济生活者，有权

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也就是说，某些岩

礁有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仲裁庭如何做出违反第 １２１（３）条文意的解

释？ 首先，第 １２１（３）条，英文文本的第二个字

（ｗｈｉｃｈ）被仲裁庭完全忽略。 这个字扮演关键角

色，联结了第 １２１（３）条的两个条件与本条款的主

词（复数岩礁）。 它避免满足那两个条件任何之一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就是所谓的“陆地决定海洋”原则，参见《７ 月 １２ 日裁

决》，第 １８４ 段。
例如，台湾岛在历史上常是中国内乱、难民涌至之处。

１９４９ 年国共内战，跟随或被迫随同蒋介石败逃台湾的军人文官及

平民百姓，妻离子散，鲜少有意愿在台湾久居。 许多人后来因为难

以回家不得不在台湾定居，终老一生。
仲裁庭认同这种可能性，见《７月 １２日裁决》，第 ５４４、５４７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９３－４９７、５０４（ｄ）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９９、５００ 段。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４８３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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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数岩礁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反过来说，
复数岩礁不满足那两个条件者，可以产生专属经济

区及大陆架。 藉由忽略第 １２１（３）条第二个字，仲
裁庭移除了作出前述结论的障碍之一。 其次，仲
裁庭忽略第 １２１（２）条的前七个字（ Ｅｘｃｅｐｔ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３，即“除第 ３ 款另有规

定外”）。 这七个字决定了第 １２１（３）条在第 １２１
条中属于“例外”规定，原则规定则安置于第 １２１
（２）条（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

以确定）。 由于这七个字，满足第 １２１（３）条两个

条件（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不能维持本身的经济

生活）中任一条件的复数岩礁，成为第 １２１（１）—
（２）条里头的“岛屿”的一个子项目，①不能产生专

属经济区及大陆架，但可以产生领海及毗连区。 忽

略掉那七个字，第 １２１（３）条当中的两个条件，就从

例外规定的条件转变成原则规定的条件。 消除掉

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界限，原则规定中的主

词（单数岛屿）就要受制于例外规定的条件。 例外

规定的考验，原本仅由复数岩礁（例外规定的主

词）经历。 现在原则规定的主词（单数岛屿）亦须

经历，才能知道（单数岛屿）能否产生专属经济区

及大陆架。 最后，仲裁庭的结论，还需透过废除

第 １２１（３）条当中的复数岩礁（ ｒｏｃｋｓ）与第 １２１
（１）—（２）条当中的单数岛屿（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之间的

区别才能达成。 仲裁庭认定岩礁是岛屿的子

项目。 但是，仲裁庭创造出“高潮高地”一词，
在解释第 １２１（３）条的过程中，用“高潮高地”
来代替第 １２１（３）条的“复数岩礁”以及第 １２１
（１）—（２）条的“单数岛屿”，消弭岩礁跟岛屿

之差别于无形。 于是，仲裁庭认为，即便是单

数岛屿也必须经历第 １２１（３）条的两个条件的

试验，才能认定该岛屿是否能产生专属经济区

及大陆架。②

前述三项“忽略”明显不符合条约解释原

则，③使得仲裁庭的总结论难以符合条约解释的

原则。 仲裁庭忽略掉（ｗｈｉｃｈ）违反“条约应依其

用语……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④

仲裁庭第二项忽略（第 １２１（２）条的前七个字）
以及第三项忽略 （单数岛屿跟复数岩礁的区

别），是罔顾“上下文”（包含条约本身的用语），
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 ３１（１）—（２）
条。⑤ 尽管仲裁庭承认第 １２１（３）条是经历辛苦

谈判后的妥协，来之不易，但依然选择性忽略这

些关键字眼而未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仲裁庭对于第 １２１（３）条的结构性的结论符

合该条款的目的与宗旨？ 或是符合“准备工作文

件”？ 正如本文前述，若要以这两个条约解释的

步骤来合理化仲裁庭的结论，恐难服众。 原因在

于：第一、仲裁庭寻得的“目的与宗旨”与第 １２１
条的“结构”无关。⑥ 第二、“目的及宗旨”，即便

是真实的，在条约解释程序中也不能凌驾于条

约文字之上。⑦ 不该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仲裁

庭寻得的“目的及宗旨”偏离第 １２１（３）条的文

字。 第三、仲裁庭寻得的“目的及宗旨”，系基于

本条款立法史中不被接受的个别提案。⑧ 第四、
仲裁庭为了搜寻“准备工作文件”，看遍 １２ 类文

件。 然而，就条约解释学的标准而言，这些文件

根本没分量、也不具可信度。⑨ 第五、第 １２１（３）
条根本不存在“准备工作文件”。

基于这些理由，被仲裁庭解释的第 １２１（３）
条，经历结构性的调整，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的条约解释原则，最后变成：
１． 高潮高地是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

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换言之，岩礁是岛屿，但岛屿不见得是岩礁。 因为岩礁只

是一种岛屿，而非所有的岛屿。 满足第 １２１（３）条的条件的岩礁，
只有领海及毗连区，没有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其他的岛屿，可产

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
此点不符合国家实践，见 Ｓｔｅｆａｎ Ｔａｌｍ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ｃｋ ／ Ｈａｒｔ ／ Ｎｏｍｏｓ，
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ｐａｒａ． ３４．

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１）条。
学者哈夫纳强调：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解释

的重点在于探寻待解释条款的用语及其通常意义。 参见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ａｆｎｅｒ， “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ｗａｒｄ： Ｉｔｕ Ａｂ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ｌｉｐｐｅｒｔ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４， ２０１６， ｐ． ４．

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３１（２）条。
见本本论文 ３．２ 节。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９７－１９８。
参见本论文 ３．２ 节。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９７－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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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潮高地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

定加以确定。
３．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

的一个高潮高地，称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

大陆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 １２１（３）条的主语，复

数岩礁（ｒｏｃｋｓ）意味深远。 一群岩礁，若能集体

地维持人类居住，或是集体地维持这些岩礁的

经济生活，就可产生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这是

第 １２１（３）条的反面解释，且获仲裁庭的明文

支持。① 中国在南海就是使用南沙群岛、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等组群来主张海域。 这种海域主

张恰可适用这个反面解释来检验其合法性。 为

何仲裁庭不愿面对中国的真实海域主张？ 进而

检视南沙群岛每个岛礁地形彼此的关系？ 仲裁

庭却选择跟随菲国主张起舞，检视少数几个南

沙岛礁的个别状况，如此行为不但偏离第 １２１
（３）条的真实条文、也枉顾中国的真实海域主张，
岂能解决争端？ 以上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解
释”，不被中国接受，也不被国际间许多国家采纳，
遂理所当然。②

编辑　 邓文科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３） ｏｆ ＵＮＣＬ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ＡＵ Ｓｈｅｎｇｔｉ１

（１．Ｈａ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ｉｋｏｕ ５７０２８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３）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ｏ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
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１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６９ 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ｐａｉｄ ｓｃａ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ｐｌ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ｄ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３）．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ａｌｓｏ ｔｕｒｎｅｄ ａ ｂｌｉｎｄ ｅｙ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２），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ｎ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ｇｏｅｓ ｔｏ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ｐｒéｐａｒａｔｏｉｒ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ｒｅ⁃
ｖｉｖｅｄ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ｌｏ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ＮＣＬＯＳ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ｈｅ Ｖｉ⁃
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４３

①
②

《７ 月 １２ 日裁决》，第 ５４４、５４７ 段。
Ｙｏｓｈｉｆｕｍｉ Ｔａｎａｋａ，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２１ （ 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３－
４， ２０１７， ｐ．３７８．


